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表彰辦法

57.08.24第1 屆理監事會第3 次聯席會議通過

62.06.22第3 屆理監事會第5 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69.05.29第7 屆理監事會第6 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81.05.28第12屆理監事會第7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82.02.26第12屆理監事會第10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87.02.26第13屆理監事會第14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90.09.06第14屆理監事會第12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92.03.07第15屆理監事會第2 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10.11.11第19屆理監事會第13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期鼓勵並促進全國自來水事業之發展，對服務年資悠久或工作績效卓越之會員，特訂定本辦法表彰之。
第二條：表彰之辦理依照本會年度事業計畫之決定實施之。
第三條：本會依照會章規定程序設立諮議委員會，聘任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委員若干人，負責審查各項表彰推薦案件。
第四條：凡加入本會滿十年之會員服務於自來水事業機構，或相關之機關(構)從事自來水有關業務者，服務積滿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四十五年及五十年成績優良並無左列情事之一者，由現職服務單位推薦(推薦名冊及年資計算表如附件一)，經本會審定合格後表彰之。
        一、最近十年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者。
        二、最近五年曾受記過以上處分功過未抵銷者。
        三、最近五年年終成績考核有列丙等者。
第五條：前條所稱從事自來水有關業務者範圍如左：
        一、自來水事業機構員工。
        二、自來水事業之主管或監督機關正副首長及該機關內部承辦監督自來水業務單位主管與員工。
        三、自來水之有關機構(營建、衛工、水利、環保等)以各該機構內與自來水有直接關係之業務單位主管與員工。
        四、工程顧問公司擔任與自來水有直接關係之業務單位主管與員工。
        五、從事有關自來水工作之學者專家。
        六、本會理監事、各種委員會委員及會務工作人員。
        七、其他經本會諮議委員會認定者。
第六條：凡加入本會會員十年以上對於自來水事業發展在學術研究、工程技術或營運管理上確具特殊重大貢獻之事蹟者，由本會會員十人以上之連署，填具推薦表(如附表二)推薦，經本會審定合格後表彰之。
第七條：經審定合格表彰之人員依左列方式於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時表彰之。
        一、合於第四條之表彰人員，依其服務年資，分別給予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四十五年及五十年年資獎狀及獎章。
        二、合於第六條之表彰人員，給予功績獎狀及獎章。
第八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項得依照本會理事會議決議之規定施行。
第九條：本辦法提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
